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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报热线（北方新报正北方网

首席记者 高志华） “2014 年 10

月份，我们入住玉泉区逸都天筑小

区，但直到现在开发商也没有给我

们办下房本来。我们多次找过开发

商及相关部门，但问题始终得不到

解决。”近日，呼和浩特市玉泉区逸

都天筑小区的居民向北方新报正

北方网反映。

6 月 15 日，记者来到玉泉区石

羊桥路逸都天筑小区，据小区居民

介绍，逸都天筑小区 A、B 座，是由

内蒙古天筑伟业房地产开发有限

责任公司开发的，回迁与对外销售

相结合，小区现有约340户居民。此

楼盘于 2008 年开始拆迁，2014 年

10月交付。购房时开发商和住户签

订的是内部认购协议书，付款时开

具的是收据，也没有进行过网签。

2014 年 10 月领钥匙时，除全部交

清房款外，开发商又以代办房本为

由，向住户收取了契税、维修基金

等费用。近几年，呼和浩特市房地

产遗留项目集中办理，小区居民也

找到开发商及相关部门，希望早日

拿到房本。在小区居民的努力下，

2021 年逸都天筑 A、B 座终于办下

大产权证，并进行了“不动产预登

记”。可即便这样，开发商还是迟迟

不给办理分户。“我们多次找到开

发商，开发商一直说分户需要实际

测量，还没有测完。后来我们才知

道，测量是假，开发商把我们的契

税、房屋维修基金约 500 万元给花

了，所以分户的房本办不下来。

2021 年 8 月份，呼和浩特市自然资

源局给我们出具的不动产登记证

明上，已经明确了房屋建筑面积和

套内建筑面积，开发商也按照认购

协议与不动产登记证明上的面积

收取了面积差价。开发商所说的还

在进行分户测量，明显就是在说

谎！”一位业主拿着不动产登记证

明对记者说。

了解完情况后，记者来到天筑

伟业房地产公司，该公司法务部一

位姓靳的经理告诉记者，逸都天筑

的大产权证已经办下来了，之所以

居民还拿不到房本，主要是因为认

购协议上的面积与实测的面积有

误差，所以公司找了测量单位正在

测量，结果近几天就能出来。记者

问：“测量结果出来后，居民就能拿

上房本吗？”靳经理没有表态。随后

记者又问：“居民们交的契税、维修

基金等费用，公司是否已经交到相

关部门？”靳经理说，公司近期资金

流有点困难，所以这部分钱并没有

交给有关部门，也就是天筑伟业房

地产公司把这部分钱花了。“既然

天筑伟业房地产公司把居民的契

税、维修基金花了，那什么时候能

补上呢？”面对记者的再度发问，靳

经理只是笑了笑，没有表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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首席记者 张弓长） “商铺认购

协议和返租合同里都写明‘所购商

铺的3年返租租金将被算入购房款

内’，可如今，开发商连自己白纸黑

字写下的合同也不认账了。”6月12

日，呼和浩特市民杨先生向北方新

报正北方网反映。

据介绍，杨先生购买的是“韵

博·香林郡”项目的商铺，该项目位

于呼和浩特市玉泉区济民巷西侧，

由内蒙古韵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

司（以下简称韵博房地产）开发建

设。相关资料显示，2018 年 2 月 10

日，杨先生与韵博房地产签订了一

份《韵博·香林郡商业认购协议》和

一份《韵博·香林郡返租合同》。认

购协议中注明：杨先生购买的是物

业楼配套商铺，面积为120.82平方

米，认购单价（成交价）为人民币

15300元/平方米，总价款为人民币

184.8546 万元。按照约定，杨先生

在双方签订认购协议后，需交付购

房总价款的 50%，也就是 92 万余

元。在返租合同付款方式一栏中双

方约定：“1. 乙方在购买甲方商铺

时，3 年的返租租金为该商铺成交

价的 20%，甲方返租租金等额抵顶

乙方应缴购房款，从乙方应交购房

款里一次性减去。2.在返租3年中，

该商铺所收租金由甲方所有。”

杨先生说：“签订认购协议后，

我向开发商支付了 50%的购房款，

共92万多元。按照返租合同约定，从

2018年5月31日至2021年5月30日

这3年的返租租金为36万多元，抵

顶购房款后，我还有55.8万多元的

尾款没有交付。可到了商铺交付日，

韵博房地产却让我必须再交92万多

元的购房尾款。我质问为啥没有计

算商铺3年的返租租金，对方竟然声

称当初双方商定的成交价每平方米

15300元，就是已经去除了3年返租

租金之后计算出来的价格。对此，我

据理力争，可开发商连自己白纸黑

字写得清清楚楚的合同也不认账

了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”

6 月 13 日上午，记者就此事

来到韵博·香林郡售楼部时看到，

售楼部的牌匾上写的却是“香林

郡——远鹏地产”。记者走进售楼

部要求采访相关负责人，一位郭姓

工作人员说负责人正在外面开会，

她留下记者联系方式，说相关负责

人会尽快给记者回电话。但是，记

者一直没有等到对方的电话。14日

下午，正北方网对此事进行报道

后，售楼部方面与记者联系，表示

要见面就此事给出解释，但截至发

稿未有进一步接洽。

香林郡商铺一业主：我的36万多元返租哪去了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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记者 刘 惠） 6 月 9 日，呼和浩

特市工艺厂宿舍1号楼多位居民向

北方新报正北方网反映：小区活动

空间不大，却有不少业主私自占用

楼前公共道路，圈地种菜、堆放杂

物，本就不宽的路面眼看就只能容

纳一人行走了。

当日，记者来到工艺厂宿舍 1

号楼，这里有2栋楼4个单元。在楼

房南侧，有一条约百米长、三四米

宽的公共道路，然而被各种挤占

后，路的最窄处只有半米宽，仅可

容纳一人通行。公共道路北侧，用

砖头和水泥圈出的区域种着蔬菜，

有些地方被用来堆放泡沫箱或花

盆。在道路南侧，沿路摆放着各类

物品，有桌椅板凳、梯子、自行车、

扫帚、水桶、纸箱、砖头。

据多位居民介绍，以前的凉房

被拆除后，一些居民因为住宅面积

小、杂物没地方放，便将杂物搬出

来堆放在公共道路上，本该属于居

民共有的公共面积严重缩水，将共

有变私有，损害了其他人的利益。

针对此事，记者来到石东路街

道办事处苁蓉社区，社区党委书记

云宇杰说，工艺厂宿舍 1 号楼居住

的多数是老年人，去年社区曾和辖

区城管部门一起对居民占用公共

区域的行为进行劝说整改，并清理

了一批杂物。针对该小区的情况，

社区将继续联合城管部门前往协

调清理。

圈地种菜堆杂物，这条公共道路有点挤！

逸都天筑小区：开发商把业主的契税维修基金花了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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